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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潮間帶 

壹、潮間帶劃設原則 

一、依據海岸管理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中央主管機關

應擬訂整體海岸管理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劃設海岸管理須特別關注之

特定區位。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

區位利用管理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特定區位包含『近岸海域、潮間帶、

海岸保護區、海岸防護區、重要海岸景觀區、最接近海岸第一條濱海道路向

海之陸域地區以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地區』等七項範圍。為使劃設

潮間帶有一致性之標準，特訂定本原則。 

二、中央主管機關劃設潮間帶時，應考量生態環境特性、生物多樣性、管理必要

性及可行性。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千分之一，公告時應繪製於適當之背景圖資

上，並應包含潮間帶界限之文字說明。 

三、本計畫所稱潮間帶定義為潮位變動中之最高潮位(HAT)與最低潮位(LAT)間之

範圍。 

四、潮間帶之劃設原則如下： 

(一)依潮間帶之定義，分析潮位變動中之最高潮位(HAT)與最低潮位(LAT)

間之範圍，進行劃設。 

(二)利用最高/最低潮位面計算工具，將劃設目標區之數值高程模型改算至

HAT/LAT 基準後，以距離反比權重法計算 HAT 海岸線(以下稱最高潮

線)/ LAT 海岸線(以下稱最低潮線)位置，完成最高/最低潮線之數值資

料分析。 

(三)考量潮間帶的變動獨特性，其範圍係以數值推算，缺乏較為正確之人工

海岸線及離島地形水深資料，潮間帶操作性原則依下列原則辦理： 

1.臺灣本島及所屬各縣市所屬島嶼均採用內政部方域科提供之最高潮線

及最低潮線為基礎進行劃設，以 104年之正射影像圖為底圖輔助作業，

參考已公告海岸地區範圍之平均高潮線進行修正，修正方式如下： 

(1)自然海岸 

A.最高潮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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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平均高潮線及最高潮線之相對位置，若最高潮線較平均高潮

線靠近海域，則該處最高潮線以平均高潮線為準，反之則維持不修正。 

B.最低潮線 

檢視平均高潮線及最低潮線之相對位置，若最低潮線較平均高潮

線位靠近陸域，則該處最低潮線以平均高潮線為準，反之則維持不修

正。 

(2)人工海岸 

A.最高潮線 

如劃設範圍遇人工海岸(如商港、漁港、電廠取排水口防坡堤等

人工設施)，該處因坡度較陡，最高潮線及平均高潮線應屬重疊狀態，

因此如劃設遇人工海岸，則以平均高潮線為準。 

B.最低潮線 

同上述，最低潮線及平均高潮線應屬重疊狀態，因此最低潮線劃

設如遇人工海岸，皆以平均高潮線為準。 

(3)河口 

A.最高潮線 

由於河口處河道屬全天候通水區域，該處劃設應以不連續方式處

理，因此遇河口處先判斷出海口是否為人工海岸，則以人工海岸為最

高潮線，再將河道出口兩岸處截斷最高潮線。 

B.最低潮線 

因最低潮線無法由底圖影像評估，需以人工方式配合平均高潮

線，依參考正射影像之水域截斷，並依出海口形狀拉線接合平均高潮

線。 

(4)離岸沙洲及潟湖 

A.最高潮線 

離岸沙洲高程超越最高潮位常為變動狀態，以公告之平均高潮線

為準，如沙洲後側為海堤，則依人工海岸方式處理。 

B.最低潮線 

離岸沙洲最低潮線處理較類似於河口，於海側需視沙洲潮口是否

有導流堤等人工構造物，如有人工構造物，最低潮線則沿人工構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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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接沙洲，反之則同河口方式連接平均高潮線，而潟湖側沙洲考量無

詳細地形水深資料可用，於該處以平均高潮線為準。 

2.考量地政司上開資料，有關離島地區之金門、馬祖及澎湖部分，與一般

認知潮間帶範圍有異，擬參照海圖基線、岸線及公告之平均高潮線與

104年衛星影像圖酌予調整。 

前項最高潮線及最低潮線，每三年應重新繪製一次。但海岸地區因

重大開發建設致產生明顯地形變化者，得隨時檢討變更之。 

 

貳、各直轄市、縣（市）潮間帶範圍面積統計表 

縣市別 潮間帶面積(公頃) 百分比 

臺北市 0.00 0.00%

新北市 1,012.36 2.63%

桃園市 1,053.71 2.73%

臺中市 1,896.02 4.92%

臺南市 1,036.05 2.69%

高雄市 599.50 1.56%

新竹縣 418.09 1.08%

新竹市 1,653.91 4.29%

苗栗縣 1,542.13 4.00%

彰化縣 11,726.30 30.42%

雲林縣 4,790.66 12.43%

嘉義縣 7,734.76 20.06%

屏東縣 1,250.15 3.24%

基隆市 114.15 0.30%

宜蘭縣 1,107.41 2.87%

花蓮縣 799.65 2.07%

臺東縣 1,817.97 4.72%

總計 38,552.8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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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最接近海岸第一條濱海道路向海之陸域地區 

壹、最接近海岸第一條濱海道路向海之陸域地區劃設原則 

一、依據海岸管理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中央主管機關

應擬訂整體海岸管理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劃設海岸管理須特別關注之

特定區位。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

區位利用管理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特定區位包含『近岸海域、潮間帶、

海岸保護區、海岸防護區、重要海岸景觀區、最接近海岸第一條濱海道路向

海之陸域地區以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地區』等七項範圍。為使劃設

第一條濱海道路向海之陸域地區有一致性之標準，特訂定本原則。 

二、中央主管機關劃設第一條濱海道路時，應考量生態環境特性、管理必要性及

可行性。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千分之一，公告時應繪製於適當之背景圖資上，

並應包含第一條濱海道路界限之文字說明。 

三、本計畫所稱「最接近海岸第一條濱海道路向海之陸域地區」之特定區位，其

劃設原則如下： 

(一)與海岸線平行之第一條濱海道路(以下簡稱第一條濱海道路)端點往海

延伸與平均高潮線垂直交點，所圍成之帶狀陸域範圍。 

(二)第一條濱海道路以距離平均高潮線 1公里範圍為原則，距離大於 1公

里，或遇特殊地點致道路未能連續銜接者，劃設原則如下： 

1.第一條濱海道路與平均高潮線距離超過 1公里時，得免予劃設。 

2.港口及河口處無陸地部分，得以不連續方式劃設。 

3.第一條濱海道路與其他道路未能連續銜接者，由其端點處以「最短距離」

方式，逕往內陸銜接至其他第一條濱海道路。 

(三)第一條濱海道路，係指現況已開闢最接近海岸線之鐵路或可供汽車通行

之道路： 

1.不包含路權範圍。 

2.不包含自行車道及人行步道。 

3.鐵路或公路以較靠近海岸者優先劃設。 

4.港區、工業區或產業園區內之道路，可作為劃設依據。 

5.與海岸線垂直或角度過大之道路，該道路不予納入劃界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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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離島地區道路呈放射狀者，二側陸地均予納入。但既有聚落部分，則沿

外圍道路剔除之。 

(五)與臺灣本島陸域範圍有明顯區隔、且僅以道路或橋梁連接者(如和平

島、線西鄉彰濱工業區等)，得以獨立島嶼方式劃設。 

(六)劃設結果若屬既有合法港埠之現有防波堤外廓內者，不予納入。 

 

貳、各直轄市、縣（市）最接近海岸第一條濱海道路向海之陸域地區面積統計表 

縣市別 
第一條濱海道路向海之

陸域地區面積(公頃) 
百分比 

臺北市 0.00 0.00%

新北市 1,432.61 9.63%

桃園市 793.38 5.33%

臺中市 905.71 6.09%

臺南市 686.14 4.61%

高雄市 1,003.64 6.74%

新竹縣 32.01 0.22%

新竹市 267.22 1.80%

苗栗縣 657.84 4.42%

彰化縣 82.77 0.56%

雲林縣 235.22 1.58%

嘉義縣 121.60 0.82%

屏東縣 1,734.26 11.65%

基隆市 223.89 1.50%

宜蘭縣 1,740.53 11.69%

花蓮縣 2,051.62 13.78%

臺東縣 2,914.63 19.58%

總計 14,883.07 100.00%

 


